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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远安县金融志》在县人民政府、地区金融志办公室和县志办公室的亲切关怀、精心指

导下，全县金融系统各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支持、鼎力相助，编纂人员历尽艰辛，搜

集资料，广征博采，追根溯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精

心撰修，数易其稿，呈请上级审定后成书。

《远安县金融志》，时跨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历经封建帝制、半

殖民地、半封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按事以类从，详近略远，综述

历史，横陈现状的编纂方法，寓褒贬于记叙之中，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公元1864年至1 985年

的远安县金融事业，本书合刊包括上、下两大篇。上篇记述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至中

华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九月的远安县金融，是以自然经济为特征，民间信用为主渠

道的货币资金融通；民国二十七年(1938)远安县合作事业办事处成立，合作事业逐步发

展，创建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办合作金融。同时，中国共产党湖北省临时省委通过湖北省

建设厅合作处的联系，派地下党员赴远安，以创建远安农村合作事业办事处的合法身分，进

行革命活动。民国三十二年(1943)起才有新式金融——银行，但实为统治阶级的服务工

具。下篇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49年10月至198．5年的远安县金融，1949年1 0

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远安县银行，后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远安县支行，统一人民

币发行，稳定货币，在全县普遍建立基层机构——营业所，并组建和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

开展信贷、结算业务，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中国人民银行远安县支

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远安县支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远安县支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曾走

过建、撤、合、分的曲折历程，有成功的工作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1978年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金融业进行一系列改革，基本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远安县支行为指导，以

中国工商银行远安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远安县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远安县支公司、中

国人民建设银行远安县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省78专业支行等国家金融机构为骨

干，以远安县信用合作社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金融事

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开发远安资源，发展工农业生产，支持三线建设，振兴山区经济

做出了积极贡献。

《远安县金融志》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和专业特点、地方特点。编排

得体、史料丰富，可谓一部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书，为史料积累，资政借鉴，启迪后

人，研究远安金融、探索历史规律提供良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

张 发 柱

1989年“月30日



凡 例

一、《远安县金融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

证唯物主义，全面地、系统地记述远安县金融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远安县金融志》(以下简称本志)为金融业专志，分上、下两大篇合刊，共十七

章75节19万字，附图32帧、表89幅、附录4则。

三、本志断限：自清同治三年(1864)至1985年。

四、本志分序、概述、大事记、章、节、目，辅之以图表，采用“事以类从，详近略

远，综述历史，横陈现状”的方法编写。

五、各种称谓，历史朝代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线，此前称建国

前，此后称建国后，建国前先用中文数字写历史正称，再以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公元纪

年；建国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记公元纪年。机构名称，各行、司、社在第一次用全称，同

时以括号注明简称，除专文引语用全称外，均用简称；对省、地行、司在简称前冠以

“省”或“地”。

六、人民币计数单位，以195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元为计数单位，此前

旧人民币以1万元折新人民币1元列表和记述。

七、本志所记数字，除引用和专用汉字书写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所录引文都打引号，对重要引文，在文首冠以单位、年、文号以备查考；具

有历史价值的文献收入附录。

九、本志以资料为依据，资料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统计局和金融系统的文书资

料，部分口碑资料，均排比论证翔实。



概 述

远安县早在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建县制。地处鄂西北部。县境多为低山丘

陵，气候温和，资源丰富，素有“林海”之称，是全省15个产材县之一。“呜凤米”在明、

清时期已选为贡品，传统名特产品“垭丝”已进入国际市场，“鹿苑茶”远近闻名。矿藏丰

富，有煤、磷、铁、磺等20多种，尤以煤、磷蕴藏量大，品位高。水利资源丰富，有沮河、

漳河、西河及43条支流，适宜小型水电建设。

建国前，由于社会制度的历史原因，丰富资源长期未得到开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

市场萧条，民生维艰。晚清时期无正式金融机构，货币不统一，以制钱、银元、铜元、纸

币交替流通，除本县商号发行私票外，货币全由外部流入。资金融通以民间信用为主，清

同治三年(1864年)后，有恒兴、长发和、长铭德等经营典当业。民国十七年(1928)后，

有徐万顺、喻万新等25家商号私票流通。

远安县是中国共产党荆(门)当(阳)远(安)革命根据地。民国二十七年(1938)3

月，中共湖北临时省委通过湖北省建设厅合作处的合法方式，派地下党员创建远安农村合

作事业办事处，以此合法身分进行革命活动，重建党的组织。

民国二十七年(1938)4月，远安县政府又建立远安县合作事业办事处，县长肖液垓兼

主任，在黄家垸村、鹿溪台村、东庄坪村等地组建信用合作社15个。民国三十年(1941)

更名为远安县合作指导室，省派袁兆军任主任指导员，Ft军入侵远安时逃至宜昌，办事处

业务停顿。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四月，建立湖北省银行远安办事处；民国三十四年(1945)十

月，成立远安县银行。都因资力薄弱，业务维艰。国民政府倒行逆施发动内战，通货膨胀，

金融紊乱，湖北省银行远安办事处撤迁当阳县改组，远安县银行苦撑到解放。

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远安县银行。贯彻政务院1950年发布

《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执行“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的方针；建立中央

金库远安支库，发行人民币，统一币制，实行现金管理，打击取缔金银黑市和高利贷活动；

发展基层机构，建立洋坪、荷花、双坪、花林四个人民银行营业所；试办旧县信用合作社；

开办保险业务；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支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稳定物价，稳

定货币，促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人民银行逐渐成为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

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期间，银行以“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为指针，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新人民币；

成立中国农业银行远安县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远安县支公司，全县17个乡普遍建立信

用合作社；开展信贷、结算和保险业务，支持国营经济的发展和供销社的壮大；发放贫农

合作基金贷款扶助农民走向农业合作化；支持经济建设，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园满完成。

1958年，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时发
1



放农副产品预购定金、扶贫贷款和工商贷款，支持工农业生产，由于“左”倾错误干扰，提

出银行制度“大破大立”，实际只破不立；营业所下放到人民公社改组为公社银行；下放干

部，取消出纳复核制度，帐款收付一手清；推行“户户存款、人人存款、实物存款”；对国

营企业实行“全额信贷”；贷款不讲计划，不求效果；只讲服务，不讲管理；致使企业抽调

挪用流动资金，挤占贷款搞基本建设；金融工作和国民经济受到了一些损失。

1959年，银行营业所收回，执行《国营商业短期贷款办法》和《基层社短期周转贷款

办法》，对企业流动资金进行清理，实行定额管理，收效较好，12月，宜都工业区(宜昌地

区)人民银行在本县召开“企业流动资金管理现场经验交流会”。

1960年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远安县办事处。1961年县人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决

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1962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制定《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简称银行

工作六条)。县人行执行中央决策，严肃各项规章制度，执行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口管理；

加强信贷计划管理，取消“全额信贷”，有计划、有重点适时地发放贷款，支持工农业生产

和商品流转；坚持“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制度；加强现金管理和工资基金管

理，严格结算纪律，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1962年至1964年，连续实现现金回笼26．

4万元，促进国民经济顺利调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银行刚恢复的行之有效的信贷、结算和现金管理等规章

制度遭到破坏；把县人行与县财政合并，银行的职能作用被削弱，历时两年；工作差错频

繁发生，1968年出纳差错率高达百万分之51．6。在这一期间，广大金融干部、职工坚持

岗位工作，存款仍有增加。1970年，为适应三线建设的需要，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武汉78办

事处，专办。六六基地业务。1972年贯彻上级精神，清理报上级批准，豁免1961年以前的

部分农业贷款和信用社发放的部分贷款。1972年开办集体五小工业设备贷款，支持工农业

生产。1978年至1985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银行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执行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货币发行的决定》；实行“区别

对待、择优扶植”的贷款原则；开办技术改造贷款，进行金融体制和信贷资金计划管理体

制改革，开创金融工作新局面。

1978年以后，相继恢复中国农业银行远安县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远安县支公司；建

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远安县办事处和。六六基地工作组，后升格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远安

县支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78专业支行；成立中国工商银行远安县支行和远安县信用合

作社联合社。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远安县支行为指导，以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为骨干，以

农村信用社为补充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1983年，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

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进行信贷资金计划管理体制、联行管理体制、经济核算和人

事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各专业银行向县人行按规定比例缴存存款，信用社向县农行

缴提存准备金，实行实贷实存，拆借融通资金。县建行和78建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综合信

贷计划，拨款改贷款，开办现金和储蓄业务，各专业银行自成联行系统，汇划清算资金。金

融系统实行企业化管理，干部、职工垂直管理，开办保险业务、信托业务，对国营企业流

动资金由各专业银行分口管理，建立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制度，按销售资金率择优供应信贷

资金，加强宏观控制和调节，搞活金融，发挥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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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和干部队伍发展壮大，重视对干部的

文化和业务技术的培训，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迅速提高，涌现了一大批技术能手，先进个

人和劳动模范。但由于受淡化思想政治教育，少数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度泛滥，个别

信用社干部堕落成为社会主义的蛀虫——贪污、受贿，走上犯罪，受到了法律的惩治。

金融部门支持能源和交通建设，发展山区经济走出了一条新路，发放小水电贷款630

万元，发电量迅速增长；发放运输部门设备贷款620．5万元，提高运输自给能力。

1982年6月，省人行行长关广富同志来本县视察时指示：“能源和交通运输是启动山区

经济的两个轮子，金融部门要支持两个轮子一起转，走出一条支持山区经济发展的新路。”

金融部门根据县委、县政府制定的矿山、丝绸、木材、粮食加工、小水电“五条龙”的规

划，积极组织资金，及时发放贷款，支持开发山区资源，发展地方工业，扩大商品生产，支

持本县和。六六基地的社会主义建设。

建国以来，金融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啦折的途程，但显示了社会主义金融的强大生命力，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重大贡献。认真回顾过去的成败得失，有利于更好地

开拓未来，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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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远安县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远安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远安县支行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远安县支公司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远安县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省78专业支行



参加审稿会全体合影

领导小组、编辑，审编合影



面题字人刘真，1938年在远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创办远安农村合作

世办事处，1966年离体．离休前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

封面设计人赵泽波，远安县志办公室编辑，县文化馆副馆长

为本书各行址拍照和绘制金融机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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